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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政策内容

　　对辖区商业综合体、购物中心、商业街、汽车销售4S店、品牌餐饮等商贸企业，在举办活动

前将活动方案和费用情况报区商务部门备案认可，开展促消费配套活动且冠名“畅享光明”称

号，活动在10月30日前完成结算，宣传推广实际投入费用不少于10万元的，给予50%的宣传推广

补助，单个商贸企业最高补助30万元。资助总额为人民币300万元，先到先得，至10月30日或30

0万元资助金额使用完时为止。

　　二、申请条件

　　（一）2022年光明区“畅享光明”促消费配套活动的主办单位（一般为活动有关合同甲方）

为申报主体，需为辖区商业综合体、购物中心、商业街、汽车销售4S店、品牌餐饮等商贸企业；

　　（二）在政策有效期内完成了活动备案、执行、结算、申报等工作，活动需加冠“畅享光

明”称号，活动期间切实发生了可补贴的宣传推广费用(包括展台<舞台>、门头、背景板等现场

具备宣传效果的物料搭建费用，展板、道旗、海报、线下巡游巴士、道闸栏杆现实可见的宣传推

广费用，传统纸媒和线上媒体推广的版面费、流量费、展现费用，宣传所需的摄影、摄像费用)。

　　三、申请材料

　　申报材料须按以下顺序排列，不同材料间用红色纸张相隔，编写目录及页码，并装订成册

（统一使用白色纸质封皮，封皮须打印配套活动名称、申报单位名称、年份），在材料封面、封

底加盖公章及在材料侧面加盖骑缝公章。材料一式1份。材料清单如下：     

　　备案阶段：

　　（一）配套活动概述，主要包括：申报单位基本情况（主要为在光明区有关业务情况），配

套活动基本情况（主要为活动方案内容、规模、时间、预算费用分布情况，宣传推广费用预

算），申报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；

　　（二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多证合一新版，未换领多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的，提交原旧版营业

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、税务登记证书）。

　　正式申请阶段：

　　（三）光明区2022年“畅享光明”促消费配套活动补助申请表;

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政府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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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四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（非法

定代表人办理还需提供后两项）（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　　（五）备案阶段通过审核的网页截图;

　　（六）开展配套活动的佐证材料（活动照片、宣传广告、海报、宣传报道的链接和截图以及

物料的照片等）和结算费用（如支出明细表、宣传推广费用表）的证明材料； 

　　（七）配套活动费用支付凭证（结合提交的结算文件等材料应能证明宣传推广费用情况）；

　　（八）企业信用信息资料（在深圳信用网打印信用报告<完整版>）。

　　上传材料应准确、齐全、清晰。第六项电子版表格应包含公司名称、支出项目、支出明细、

结算金额和应补助金额。

　　四、受理申报时间

　　2022年10月30日前持续受理备案和正式申报，视实际受理情况和资金剩余情况开展审批和

拨付工作。如区商务局评估预算资金已不足于补助备案活动，将关闭备案申请链接。

　　五、办理流程

　　（一）发布公告：区商务局制订申报受理计划，在“光明区政府在线”等网站上发布申报通

知。

　　（二）企业申报：登录光明区企业服务门户（http://218.17.84.7:8191/），选择“光明区2

022年‘畅享光明’促消费配套活动补助”，在线填报。1.备案阶段。申报材料第一至二项上传至

企业服务门户网站申报系统，十个自然日内，配套活动审核合格的，将反馈“配套活动备案通

过”信息，不合格的，返回修改。2.正式申请阶段。活动结算后，在2022年10月30日前再次提交

以上第一至八项申报材料，十个自然日内预审，预审通过后打印相关资料并提交纸质材料。

　　（三）材料接收：2022年11月15日前，将纸质版材料按照要求整理（以A4纸型制作，加盖

公章及骑缝章，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（胶装），申请材料一式一份），提交（仅接受

邮寄或指定时间）至区商务局（光明区公共服务平台4楼）。区商务局接收企业申报材料，并对申

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，形式审查不合格的，解释后退回。

　　（四）材料审查：区商务局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：对经审查符合条件的，

进入下一审批环节；对经审查不合格的，终止受理程序；对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，申报主体应

在收到补充材料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补充，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，终止受

理程序。

　　（五）征求意见：区商务局提出拟补助企业名单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，经有关部门界定属于

严重违法违规或者明确建议不予资助的，将视情况予以采纳。

　　（六）对外公示：经审核认定，区商务局将拟资助名单在光明区政府在线网站上公示 5 个工

作日。

　　（七）资金拨付：区商务局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。

　　六、注意事项

　　（一）本申报指南由光明区商务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　　（二）区商务局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，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，视情况取

消申报资格，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



　　（三）区商务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光明区2022年“畅享光明”促消费配套活动补

助申报事宜，请项目单位自主申报项目。区商务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，不收取

任何费用。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，请知情者向区商

务局举报。

　　（四）对经告知原因后，拒不配合上传有关材料的，或多次（三次）上传与补助活动无关材

料的企业，将不再受理该企业材料。

　　（五）疫情期间，请申报单位自行预留足够邮寄时间，逾期不候。

　　八、联系方式

　　单位：深圳市光明区商务局

　　电话：0755-88211643

　　邮箱：gxjsmjrk@szgm.gov.cn

　　附件：光明区2022年“畅享光明”促消费配套活动补助申请表

附件：

1．光明区2022年“畅享光明”促消费配套活动补助申请表.docx

http://www.szgm.gov.cn/gmjjfw/attachment/0/997/997010/9930634.docx

